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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配基準說明

2

(一)補助指標核配基準

(二)獎勵經費核配門檻

(三)獎勵指標核配基準

(四)獎勵經費減計原則

(五)獎勵經費增加原則



(一)補助指標核配基準【1/3】

補助指標（30%）

現有規模（58%）

•學生數（45%）

•專任教師數（45%）

•職員數（10%）

3註：詳見會議資料第5頁



(一)補助指標核配基準【2/3】

補助指標（30%）

政策績效（10%）

•學生事務及輔導（20%）

•校園安全及環保節能（20%）25%

•智慧財產權保護（10%）

•教師多元升等、學術審查、提升師資質量及
未具本職兼任教師工作權益（25%）20%

•學生宿舍床位供給情形（15%）

•體育推展成效情形（10%）

4註：詳見會議資料第5頁



(一)補助指標核配基準【3/3】

補助指標（30%）

助學措施（32%）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助學金總額

（70 %）

•其他助學成效（30%）

5註：詳見會議資料第5頁



(二)獎勵經費核配門檻

本部專案輔導之學校，僅核予補助經費。

學校應符合下列規定，始得核配獎勵經費。

6

項目 採計時間 資料來源

1. 全校生師比值低於27

107學年度
高教司

（總量）

2. 實有校舍建築面積不低於應有

校舍建築面積

3.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達

70%以上

4. 日間學制學士班新生註冊率達

50%以上
108學年度 統計處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5、18、19頁



(三)獎勵指標核配基準【1/2】

獎勵指標（70%）

辦學特色（88%）

•質化（70%）

•量化（30%）

教學

研究

國際化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7註：詳見會議資料第5頁



(三)獎勵指標核配基準【2/2】

獎勵指標（70%）

行政運作（12%）

•前一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績效（60%）

•落實學校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化（30%）

•精進學生宿舍供給及品質（10%）

8註：詳見會議資料第5頁



(四)獎勵經費減計原則

行政考核

日間學制學士班新生註冊率

9

註冊率基準 減計獎勵經費

70%以上未達80% 30%

60%以上未達70% 40%

50%以上未達60% 50%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5、19頁



(五)獎勵經費增加原則【1/7】

聘任停辦學校合格專任教師

10

職級 獎勵經費增加

教授 35萬元/名

副教授 30萬元/名

助理教授 25萬元/名

講師 20萬元/名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5、6頁



(五)獎勵經費增加原則【2/7】

提高未具本職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數額

學校須依一百零八年五月一日臺教人
（四）字第1080059506號函辦理。

學校自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起，各職級
之未具本職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不
低於公立學校。

11註：詳見會議資料第5、6頁



(五)獎勵經費增加原則【3/7】

以公立學校支給基準調升前後差額之
50%核算。

12

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日間支
給基準

調升後 955 820 760 695

調升前 795 685 630 575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5、6頁



(五)獎勵經費增加原則【4/7】

提高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支給基準

學校須依一百零七年二月一日臺教人
（四）字第 1070018216B號函辦理。

學校自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起，教授
或其他職級之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
支給基準不低於公立學校。

13註：詳見會議資料第5、6頁



(五)獎勵經費增加原則【5/7】

以公立學校支給基準調升前後差額之
50%核算。

14

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調升後 59,895 46,230 40,455 31,925

調升前 54,450 45,250 39,555 31,145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5、6頁



(五)獎勵經費增加原則【6/7】

提升宿舍質量及改善學生居住環境品質

為鼓勵學校主動積極投入新建及整修學生

宿舍，並改善整體宿舍空間，進而提升學

生住宿品質及居住環境，以各校近三年實

際支用於改善學生宿舍空間品質之經費占

所有學校該項目經費總和之比率核配。

15註：詳見會議資料第5、6頁



(五)獎勵經費增加原則【7/7】

學校須檢附一百零六年至一百零八年新

建及整修宿舍之工程契約書與工程完工

驗收證明等資料，正本備查。

16註：詳見會議資料第5、6頁



二、修正要點草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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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助指標修正

(二)獎勵指標修正

(三)經費使用原則修正

(四)行政運作考核項目修正



(一)補助指標修正【1/10】

18

109年度修正規定 108年度現行規定

2.專任教師數

(1)以各校現有合格專任教師
職級加權數總和占所有學
校專任教師職級加權數總
和之比率核配。

2.教師數

(1)以各校現有合格專任教師
…。

(2)兼任折算

(5)兼任教師…。

(6)比照專兼任教師之職級。

(9)…於原校有授課事實者，
得以兼任教師採計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8、9頁

兼任教師數不納入計算，故刪除兼任教師相關條文。



(一)補助指標修正【2/10】

19

109年度修正規定 108年度現行規定

(3)性別平等及學生輔導

①以各校下列十項達成率
為計算基準：…

J.訂定學生自我傷害防治
計畫。

(3)性別平等及學生輔導

①以各校下列十項達成率
為計算基準：…

J.設置執行學生輔導工作
所需之場地及設備。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11頁



20註：詳見會議資料第14頁

(一)補助指標修正【3/10】

109年度修正規定 108年度現行規定

(3)校園無障礙環境：

②學校填報無障礙校園環境
管理系統：以前一年度（
一百零八年度）填報資料
正確度，換算為級分後…

(3)校園無障礙環境：

②學校填報無障礙校園環境
管理系統：以前一年度（
一百零七年度）填報資料
正確度，換算為級分後…



109年度修正規定 108年度現行規定

(3)校園無障礙環境： (3)校園無障礙環境：
C.需改善，但經費無填報
或異常，有下列各項之
一者：
(A)…

(B)…

(C)所需經費未更新至前
一年度（一百零八年
度）。

二
分

D.最近（一百零六年至一
百零八年）連續三年未
更新資料。

０
分

C.需改善，但經費無填報
或異常，有下列各項之
一者：
(A)…

(B)…

(C)所需經費未更新至前
一年度（一百零七年
度）。

二
分

D.最近（一百零五年至一
百零七年）連續三年未
更新資料。

０
分

21註：詳見會議資料第14頁

(一)補助指標修正【4/10】



22註：詳見會議資料第15頁

(一)補助指標修正【5/10】

109年度修正規定 108年度現行規定

(2)學術自律(40%)

學校符合以下項目者，得
參與本項目經費核配。
A.針對符合專科以上學
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
原則第六點規定之學
校，平均分配本項目
經費百分之五十。

(2)學術自律(40%)

學校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
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第六
點規定者，得參與本項目
經費核配。

學校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
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第六
點規定之學校，平均分配
本項目經費。



109年度修正規定 108年度現行規定

(2)學術自律(40%)

B.針對設有專責學術倫
理事項之辦公室或委
員會之學校，平均分
配本項目經費百分之
二十五。

(2)學術自律(40%)

無

23註：詳見會議資料第15頁

(一)補助指標修正【6/10】



109年度修正規定 108年度現行規定

(2)學術自律(40%)

C. 針對指導教授、計畫
主持人或學術行政主
管，進行學術倫理相
關研習課程、教育訓
練等活動之學校，平
均分配本項目經費百
分之二十五。

(2)學術自律(40%)

無

24註：詳見會議資料第15頁

(一)補助指標修正【7/10】



109年度修正規定

(2) 學術自律 =
1

σ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第六點規定之學校總數
×
50

100
+

1

σ設有專責學術倫理事項之辦公室或委員會之學校總數
×
25

100
+

1

σ
針對指導教授、計畫主持人或學術行政主管進行學術倫理相關
研習活動之學校總數

×
25

100

25註：詳見會議資料第15頁

(一)補助指標修正【8/10】



109年度修正規定 108年度現行規定

5.學生宿舍床位供給情形

(1)…

(2)以各校學生宿舍床位數除
以各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
生人數與各校正式學籍之
外縣市日間學制在學學生
人數合計之比率占所有學
校該項目比率總和之比率
核配。

5.學生宿舍床位供給情形

(1) …

(2)以各校學生宿舍床位數除
以各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
生人數之比率占所有學校
該項比率總和之比率核配
；其中各校學生宿舍床位
數採計以各校正式學籍之
在學學生人數為上限。

26註：詳見會議資料第16頁

(一)補助指標修正【9/10】



109年度修正規定 108年度現行規定

5.學生宿舍床位供給情形

(3)學生宿舍床位數採計以各
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人
數與各校正式學籍之外縣
市日間學制在學學生人數
合計為上限。

無

27註：詳見會議資料第16頁

(一)補助指標修正【10/10】



(二)獎勵指標修正【1/4】

28註：詳見會議資料第18頁

109年度修正規定 108年度現行規定

四、獎勵核配基準：本要點之
獎勵指標依辦學特色、行
政運作等指標核配；除辦
學特色之質化指標以一百
零九年度數值計算外，其
餘項目採當年度數值進行
核配。

四、獎勵核配基準：本要點之
獎勵指標依辦學特色、行
政運作等指標核配；除辦
學特色之質化指標以一百
零七年度數值計算外，其
餘項目採當年度數值進行
核配。



(二)獎勵指標修正【2/4】

29

109年度修正規定 108年度現行規定

條文刪除 (三)學校前一年度學生宿舍供
給及品質計畫之達成率不
佳者…減計其依第四款核
配獎勵經費之部分經費，
其基準如下：

1. …

2. …

3. …



(二)獎勵指標修正【3/4】

30註：詳見會議資料第19頁

109年度修正規定 108年度現行規定

(3)質化指標
審查方式：學校提送當年
度「一百零九、一百一十
年度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
用計畫書（包括前一年度
辦理成效）」至本部…

(3)質化指標
審查方式：學校提送當年
度「一百零七、一百零八
年度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
用計畫書（包括前一年度
辦理成效）」至本部…



(二)獎勵指標修正【4/4】

31註：詳見會議資料第26頁

109年度修正規定 108年度現行規定

(3) 精進學生宿舍供給及品質
 核配方式：以當年度各校
精進學生宿舍實際經費除
以各校學生宿舍床位數之
比率占各類組所有學校該
項目比率總和之比率核配。

(3) 學生宿舍供給及品質計畫
 審查方式：學校將學生宿
舍供給及品質計畫納入
「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
計畫書」…撥本項目獎勵
款。



(三)經費使用原則修正【1/2】

32註：詳見會議資料第28頁

109年度修正規定 108年度現行規定

(三)獎勵、補助經費應符合…

百分之二十為限。另計畫
經費流用，請依一百零七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之
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
撥結報作業要點第八點計
畫經費變更之規定辦理。
購置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其耐用年限二年以上且金
額新臺幣一萬元以上者，
應列作資本門支出。

(三)獎勵、補助經費應符合…

百分之二十為限。購置固
定資產，其耐用年限二年
以上且金額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者，應列作資本門支
出。



109年度修正規定 108年度現行規定

(八)各項獎勵、補助經費應有
效運用…下一年度六月底
前稽核完竣）。計畫原始
支出憑證之保存及管理依
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修正之本部補(捐)助及委
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第十二點至第十三點規定
辦理。

(八)各項獎勵、補助經費應有
效運用...下一年度六月底
前稽核完竣）。原始支出
憑證及相關資料應依學校
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
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第六
章會計事務處理原則辦理，
妥為保管，…應函報本部
同意後始得銷毀。

33

(三)經費使用原則修正【2/2】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28頁



109年度修正規定 108年度現行規定

(五十四)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應訂定性別平等教育
實施計畫，並就所擬各
項實施方案編列經費預
算，並於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檢視及追蹤其執
行成果。

(六十一)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之組織及運作需符合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九條
之規定；考績委員會、
申訴評議委員會、教師
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應符
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
六條之規定。

(四)行政運作考核項目修正【1/7】

34註：詳見會議資料第93頁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93頁

109年度修正規定 108年度現行規定

(五十九)學校應依「各教育階段身心障
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規定，開學後一個月內為學生
召開訂定特殊教育方案會議，
評估學生個別能力與轉銜需
求，並納入特殊教育方案，協
調社政、勞工及衛生主管機
關，提供整體性與持續性轉銜
輔導及服務，協助學生達成獨
立生活、社會適應與參與、升
學或就業等生涯轉銜目標。

無

(四)行政運作考核項目修正【2/7】

35



36

109年度修正規定 108年度現行規定

(六十一)學校之院、所、系、科
學位學程開授遠距教學
課程，應依學校規定由
開課單位擬具教學計
畫，…，並應公告於網
路。

(三十二 )學校開授遠距教學課
程，應依學校規定由
開課單位擬具教學計
畫，…，並應公告於
網路。

(四)行政運作考核項目修正【3/7】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94頁



註：詳見會議資料第94頁

109年度修正規定 108年度現行規定

(七十一)學校應落實綠色採購
（即採購時優先購買
政府認可之環境保護
標章產品或具節能標
章、省水標章、綠建
材標章、減碳標籤等
之綠色產品）、積極
推動節能減碳及設置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總
用電量宜有部分為自
行產出的再生能源發
電量)。

(四十二 )學校應落實綠色採購
（即採購時優先購買
政府認可之環境保護
標章產品、再生資源
或以其一定比例以上
為原料製成之再生產
品）。

(四)行政運作考核項目修正【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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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詳見會議資料第95頁

109年度修正規定 108年度現行規定

(七十八)學校應即時至「全國大
專校院境外生資料管理
資訊系統」平臺登錄外
國學生…，並確實掌握
該等學生動態。

(七十三)學校應即時至「全國大
專校院境外生資料管理
資訊系統」平臺登錄外
國學生…，並確實掌握
外國學生動態。

(四)行政運作考核項目修正【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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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修正規定 108年度現行規定

(七十九)學校未依相關法令規定
招收外國學生及僑生
（包括港澳生），或有
該等學生行蹤不明、學
生連續非法打工等情
事，經查屬實，列計學
校重大行政缺失。

(七十四)學校未依相關法令規定
招收外國學生及僑生
（包括港澳生），或有
外國學生行蹤不明、學
生連續非法打工等情
事，經查屬實，列計學
校重大行政缺失。

(四)行政運作考核項目修正【6/7】

39註：詳見會議資料第95頁



109年度修正規定 108年度現行規定

(五) 「決算表」不動產、房屋及
設備、借款與還款及收入與
支出明細表各科目增減差異
達本部規定比率及金額，應
敘明理由。

(五) 「決算表」固定資產、借款
與還款及收入與支出明細表
各科目增減差異達本部規定
比率及金額，應敘明理由。

(四)行政運作考核項目修正【7/7】

40註：詳見會議資料第96頁



三、注意事項說明

41

事項 配合時程 備註

量化資料
填報

依大學校院校務資料
庫填報時程填報。

3月填報表冊如有誤，
依修正前後資料比較，
以不超過原填報資料
為基準。

行政考核
得於收到本部核定公
文之日起一個月內提
出申復。

109年度考核期間：
108年04月01日至
109年03月31日。

工程建築
經費

得於收到本部核定公
文之日起一個月內提
出申請。

經本部核准後始得納
入修正計畫書。



四、聯絡資訊【1/4】

 本部相關單位聯絡資訊請詳見第
111頁。

 如有疑問，請各校承辦人擔任單
一窗口，將問題統一彙整後與獎
補助小組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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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聯絡資訊【2/4】

 各校窗口

電話：05-534-2601轉分機

43

聯絡人 類組 學校

白國鼎
分機：5356

綜一

淡江大學、中國文化大學、
輔仁大學、逢甲大學、銘傳大學、
東海大學、實踐大學、中原大學、
義守大學、東吳大學

醫學 慈濟大學、馬偕醫學院



44

聯絡人 類組 學校

陳聖方
分機：5354

綜二

靜宜大學、亞洲大學、世新大學、
真理大學、大葉大學、元智大學、
長榮大學、開南大學、中華大學、
明道大學、玄奘大學

醫學 中山醫學大學、長庚大學

宗教
研修
學院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臺北基督學
院、一貫道天皇學院、台灣神學研究
學院、一貫道崇德學院、南神神學院

四、聯絡資訊【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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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 類組 學校

戴蔓琪
分機：5355

綜三

南華大學、台灣首府大學、
大同大學、康寧大學、華梵大學、
佛光大學、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法鼓文理學院

醫學
高雄醫學大學、中國醫藥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四、聯絡資訊【4/4】



綜合座談


